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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九日，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合議庭針對民進黨大老吳乃仁認台糖董事長期間，涉賤賣
台糖土地案，判決認吳乃仁與前立委洪奇昌共犯背信，因為背信罪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不得上
訴三審，本案也因而判刑確定，此一宣判造成民進黨從第一時間的無法置信，到接下來紛紛審慎
研究此案。台糖案，起訴時檢察官在對於扁政府在朝官員追殺之時空環境下，從貪汙治罪條下之
重罪案件開啟偵辦，辦到最後因無貪污事證，改用刑法背信罪起訴，進而宣判定讞，單論以貪汙
罪為背信罪之特別法優於普通法適用原理，因查無貪汙、圖利等行為，而論背信，但是背信罪至
少應該是台糖公司有所損失，但台糖損失何在?此犯罪構成要件最基本原理，從頭至尾無法對外說
明清楚，讓吳乃仁必須鋃鐺入獄，筆者深恐此將成民進黨繼陳前總統陳水扁遭司法荼毒之又一例
，未來，會不會有更多更多從政人士含冤入獄，卻擺口莫言。筆者粗略就台糖購地案如何違背常
理下筆，謹以此文希望更多人投入相關案利之分析。

壹、台糖土地處理原則：

     台糖土地案，合議庭法官判決吳乃仁背信罪成立，其主要理由在於將台糖公司台糖土地由
「只租不售」改成得以「賣售」，讓春龍公司取得「議定優先購買權」。首先可以知道的事，合
議庭法官始終確信台糖的土地原則就是只租不售，董事長吳乃仁就第三人利益修改規則，將土地
從「純租」改為得「賣售」，致台糖受有損害，就是違背職務構成背信罪。但是，合議庭是否真
有仔細調查台糖土地處理原則，事實上，台糖土地出售是無問題的，因為早在90年3月「經濟部
所屬國營事業提供土地出租及設定地上權辦法」中，就國營事業土地只租不售之相關規定一併予
以廢止，甚至台糖公司在89年也制訂「土地買賣交換作業要點」，並於每年編列年度預算中將出
售土地列為所得歲入之會計項目。如大家尚有印象，前些日子更有新聞報導，台糖公司將賣售土
地獲利之10億元紅利分配予員工，造成大家眼紅。倘以合議庭說法台糖土地只租不售，豈非所有
處理土地出售之台糖公司員工一概犯罪，而此分紅行為變成不法利益之分配，怪哉!合議庭法院何
以產生台糖土地不能出售慣例之心證，又吳乃仁何時又如何修改規則，所有證據均無從呈現，法
官自由心證是否過度自由，讓人無法信服點之一。

貳、違背職務時點：
 

     
      合議庭法官判決認定吳乃仁背信，將台糖土地出售責任歸責於已離職之吳乃仁，進而讓春
龍公司取得台糖土地?然以時間點來說，本案土地出售底價在92年10月28日經董事會討論、核定
，後不到幾月之久，吳乃仁即離卸下台糖董事長職務，也因此，這土地標售案在吳乃人離職前，
整個標售程序根本未完成。依國營企業內部風險管理機制，國營事業土地若六個月內沒有完成土
地標售作業，就必須重新評估土地價值。而本案出售之台糖土地根本是在第一次底價訂定後，將
近一年之久93年8月才公開標售完成。意謂，吳乃仁卸下董事長職務後，至少尚會有一次之土地
價值重新評估，並經過董事會重新討論，土地出售價值才有辦法確定，標售程序始謂完備。 

      相關人證、物證都無法證明吳乃仁在離開台糖後尚有影響力，然合議庭法院僅論自由心證
，即論卸任董事長「人雖去」但「權仍在」，唯一莫名之處，甚者，此例一開，未來辦理此類業
務之經理人，豈非處極高風險，因出售土地之價值會因環境變更升跌，然而後人因疏失沒有辦理
重新估價，或者是重新估價後維持原價格，結果竟然處罰第一次估價作業人員，後手帳竟要前手
一肩扛，多作多錯，不如不做，何等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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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開標售或私相授受：

      合議庭法官認為吳乃仁利用優先購買權將台糖公司私相授受給春龍公司，在此前提下，舉
了一個很傳神的例子，稱房子已經有人住，就不會有人來買，看似傳神的例子，但有人住的房子
就不會有人來買嗎，其影響因素還是取決於價格是否划算，如果價格合理，縱使是強制執行不點
交之案件還是有投資者趨之若鶩，比方，在今年三月4日，台北市信義計畫區D1一農地，華固公
司以總價22.94億元自法院得標，每坪平均482萬元，讓整合已久的富邦集團當場傻眼，趕緊行使
其鄰人「優先承買權」，將土地全數照價買回，造就該土地成為「全台最貴菜園」雅號，證明法
官所舉之例子，不是絕對狀況，既有例外存在，合議庭還依此指摘吳乃仁，根本存心陷乃公於不
義。 

      事實上，台糖土地是採公開標售方式出售，其法定公告作業，一切合法，有購買意願者都
可進場標售，結論就是價高者得，任何投資人只要衡量土地未來價值與投資效益是否划算，當然
可以出價投標，倘出價遠高於春龍公司承受值之外，春龍公司自然退場，本案犯罪之春龍公司優
先購買權，根本就不可能行使，倘合議庭仍認為有他人犯罪，則法官至少應該證明是否有任何台
糖公司人員，受吳乃仁董事長之命干擾其他人投標，或者是利用公開標售程序違法行為，倘無法
證明此些環節，即將私相授受之大帽子套於吳乃仁人頭上，何其不公!

肆、背信之真實性：

      以刑法第342條背信罪：「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
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該法條清楚要求違背任務為要件，今吳乃仁遭背信罪判決
確定，試問，吳乃仁在土地標售前離開台糖公司，將近一年後土地才標售出去，這樣究竟違背職
務者為接任之董事會團隊?還是已離職之董事長?再者，經過法院審理程序，傳喚到庭作證之台糖
員工均明確證明，台糖公司非一人決斷，相關決策都必須經過董事會作出決議，則本件土地出售
案如真有造成台糖損失，所有董事會成果應一起負責，怎可單論前董事長吳乃仁一人錯誤所致? 

      台糖案，是在2006年發動司法偵查，在當時，一群司法人員對扁政府所有政務官展開天羅
地網的司法追殺，事隔多年，已經有不少案件都已經無罪定讞，證明當事人無辜，讓無辜起訴之
傷害已成，多少投身反對運用或有心將所學奉獻國家之志士熱忱消磨殆盡，現包括綠逗董事長王
美琇及永社社長陳傳岳律師為首之律師團展開「破繭行動」，主要針對當時遭檢察官羅織犯罪、
起訴後獲判無罪者(包括吳澧培、許添財、謝清志等人)對於檢察官提出誣告、濫權起訴等咎責行
動。此行動甫起不久，吳乃仁卻在同時因台糖案定讞。我們不知道會不會這是司法界對於破繭行
動之再次反撲，但我們深刻了解，台灣司法界，無論是檢察官還是法官，在構成犯罪之認定上，
往往自我心證過強，自由心證無限上岡。本來刑事訴訟法規定，法官應依職權注意對於被告有利
之證據，但此原則早被丟棄在法官主觀偏見下，又迫於人們不敢得罪司法之心理作祟，無人有勇
氣檢討此惡狀。也因此，筆者強烈建議吳乃仁董事長，越艱難時越應更大勇氣，提起非常上訴。
試想，本案被告尚有能力聘請多位律師進行辯護，結果依然如此，那一般市井小民又如何挺身對
抗司法巨獸，扁案已然如此，台糖案又來一樁，如我們就此沉默，則可謂執政者透過司法打擊政
敵事件，將永無寧日。

作者蔡易餘律師為民進黨中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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